
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

（2001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09号发布　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进建设科技成果推广转化，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推动产

业技术升级，提高建设工程质量，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的活动，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新技术，是指经过鉴定、评估的先进、成熟、适用

的技术、材料、工艺、产品。

　　本规定所称限制、禁止使用的落后技术，是指已无法满足工程建设、城市

建设、村镇建设等领域的使用要求，阻碍技术进步与行业发展，且已有替代技

术，需要对其应用范围加以限制或者禁止使用的技术、材料、工艺和产品。

　　第四条　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应当遵循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有利于行业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有利于产业技术升级以及有

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原则。

　　推广应用新技术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或者依

照合同的约定，享受利益，承担风险。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国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

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领域

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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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的发布采取以下方

式：

　　（一）《建设部重点实施技术》（以下简称《重点实施技术》）。由国务

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产业优化升级的要求，选择技术成熟可靠，使用范围

广，对建设行业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需重点组织技术推广的技术领域，

定期发布。

　　《重点实施技术》主要发布需重点组织技术推广的技术领域名称。

　　（二）《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公告》（以下简称

《技术公告》）。根据《重点实施技术》确定的技术领域和行业发展的需要，

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分别组织编制，定期发布。

　　《技术公告》主要发布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的技术类别、主要技术

指标和适用范围。

　　限制和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的内容，涉及国家发布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应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

　　（三）《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以下简称《推广项目》）。根据《技术公

告》推广应用新技术的要求，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组织专家评选具有良好推广应用前景的科技

成果，定期发布。

　　《推广项目》主要发布科技成果名称、适用范围和技术依托单位。其中，

产品类科技成果发布其生产技术或者应用技术。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重点实施技术》、《技术公

告》和《推广项目》适用于全国或者规定的范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技术公告》和《推广项目》适用于本行政区域或

者本行政区域内规定的范围。

　　第八条　发布《技术公告》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限制或者禁止使用

的落后技术，应当及时修订有关的标准、定额，组织修编相应的标准图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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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等，对该类技术及相关工作实施规范化管理。

　　第九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推广应用新技术的政策措施和规划，组织重点实施技术示

范工程，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建立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培育建设技术市场，

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十条　国家鼓励使用《推广项目》中的新技术，保护和支持各种合法形

式的新技术推广应用活动。

　　第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选择适宜的工程项目，协助或者组织实施建设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重点实施技术示范工程。

　　重点实施技术示范工程选用的新技术应当是《推广项目》发布的推广技

术。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建设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从事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的作

用，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第十三条　城市规划、公用事业、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工程

监理和房地产开发等单位，应当积极采用和支持应用发布的新技术，其应用新

技术的业绩应当作为衡量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机构和

人员，负责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限制和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工作。

　　第十五条　从事新技术推广应用的有关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

者接受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

经验。

　　第十六条　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其主

管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　新技术的技术依托单位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应当提供配套的技

术文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技术服务，并在合同中约定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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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越范围应用限制使用的技术，不得应用

禁止使用的技术。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单位执行

《技术公告》的监督管理，对明令限制或者禁止使用的内容，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限制或者禁止使用。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应用限制或者禁止使用的落后技术并违反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本

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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